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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山东天岳先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岳先进” 、“发行人” 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以下简称 “本次发行” ） 并在科创板上市申请文件已于 2021年 9月 7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

“上交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核同意，于 2021 年 12 月 14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

称“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证监许可〔2021〕3935 号文注册同意。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国泰君安” ）及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 ）（国泰君安及海通证券以下合称“联席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 或“联席主承销商” ）担任山东天岳先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的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2018 年修

订）（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试行）》、《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发行与承销规则

适用指引第 1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证发〔2021〕77号）（以下简称“《承销指引》” ）、《注册制下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规范》（中证协发〔2021〕213 号）（以下简称“《承销规范》” ）、《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股票公开发行自律委员会促进证券公司优化科创板股票发行承销工作行业倡导建议》（以下简称

“《倡导建议》” ）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其他相关文件的规定，联席主承销商针对山东天岳先进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战略配售资格进行核查，出具本核查报告。

一、战略配售基本情况

（一）战略配售数量

本次拟公开发行股票 4,297.1105 万股，占公司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 10%，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公

司股东不进行公开发售股份。 本次发行中， 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859.4221 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20%，本次联席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比例均不超过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4%，即 171.8844万股。 联席保

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初始跟投比例合计不超过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8%， 初始跟投数量合计为 343.7688 万

股。 因联席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最终实际认购数量与最终实际发行规模相关，联席主承销商将在确定发行

价格后对最终认购数量进行调整。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部分首先回拨至网下发

行。

（二）战略配售对象

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对象须为符合《承销指引》第八条规定的情形之一：

1、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2、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大型保险公司或其下属企业、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或其下属企业；

3、以公开募集方式设立，主要投资策略包括投资战略配售股票，且以封闭方式运作的证券投资基金；

4、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

5、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发行人和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根据本次发行股票数量、股份限售安排以及实际需要，并根据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确定参与战略配售的对象如下：

序号 机构名称 机构类型 获配股票限售期限

1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

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12个月

2

广东广祺柒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

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12个月

3 广东小鹏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

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12个月

4 上海国鑫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

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12个月

5 GIC�Private�Limited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

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12个月

6 中建材联合投资有限公司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

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12个月

7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问鼎投资有限公司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

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12个月

8

国泰君安君享科创板天岳先进 1号战略配售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

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12个月

9 国泰君安证裕投资有限公司 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 24个月

10 海通创新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 24个月

注：限售期为自本次发行的股票上市之日起计算

根据《承销指引》第六条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足 1 亿股的，战略投资者应不超过 10 名的规

定，本次发行向 10名战略投资者进行配售符合《承销指引》第六条的规定。

本次发行战略配售投资者的合规性详见本核查报告“二、关于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对象的合规性”

的内容。

（三）战略配售的参与规模

1、本次共有 10 名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859.4221 万股，约占本次发行

数量的 20%， 其中本次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初始跟投股份数量均不超过本次公开发行股份的 4%，即

171.8844万股，联席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初始跟投比例合计不超过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8%，初始跟投数量

合计为 343.7688万股。 专项资管计划预计认购数量不超过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10%，即 429.7110 万

股，同时参与认购规模上限不超过 7,497.00万元（含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符合《实施办法》、《承销指引》

中对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应不超过 10名， 战略投资者获得配售的股票总量不得超过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

量的 20%的要求。

2、根据《承销指引》，国泰君安证裕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证裕投资” ）及海通创新证券投资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海通创投” ）将按照股票发行价格分别认购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 2%至 5%的股

票，具体比例根据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规模分档确定：

（1）发行规模不足 10亿元的，跟投比例为 5%，但不超过人民币 4,000万元；

（2）发行规模 10亿元以上、不足 20亿元的，跟投比例为 4%，但不超过人民币 6,000万元；

（3）发行规模 20亿元以上、不足 50亿元的，跟投比例为 3%，但不超过人民币 1亿元；

（4）发行规模 50亿元以上的，跟投比例为 2%，但不超过人民币 10亿元。

具体跟投金额将在 2021年 12月 29日（T-2日）发行价格确定后明确。

海通创投及证裕投资的初始跟投股份数量均为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4%，即 171.8844 万股。 因联席保

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最终实际认购数量与最终实际发行规模相关，联席主承销商将在确定发行价格后对联席

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最终实际认购数量进行调整。

3、国泰君安君享科创板天岳先进 1 号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天岳先进专项资管计

划” ）参与战略配售的数量不超过本次公开发行规模的 10.00%，即 429.7110 万股，同时参与认购规模上限

（包含新股配售经纪佣金）不超过 7,497.00万元。

4、其他拟参与本次战略投资者名单及承诺认购金额如下：

序号 机构名称 机构类型

承诺认购金额（亿元，包

括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获配股票限售

期限

1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

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0.5 12个月

2

广东广祺柒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

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0.49 12个月

3 广东小鹏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

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0.5 12个月

4 上海国鑫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

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0.48 12个月

5 GIC�Private�Limited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

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0.48 12个月

6 中建材联合投资有限公司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

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0.5 12个月

7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问鼎投资有限公

司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

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0.5 12个月

合计 3.45 -

注：上表中“承诺认购金额” 为战略投资者与发行人和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签署的战略投资

者配售协议中约定的认购金额（含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战略投资者同意发行人以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进

行配售，配售股数等于战略投资者获配的申购款项金额除以本次 A股之发行价格并向下取整。

（四）配售条件

战略投资者已与发行人签署战略配售协议，不参加本次发行初步询价，并承诺按照发行人和联席主承

销商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其承诺认购的股票数量。

2021年 12月 23日（T-6日）公布的《山东天岳先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

上市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 将披露战略配售方式、 战略配售股票数量上限、 战略投资者选取标准等。

2021年 12月 28日（T-3日），战略投资者将向主承销商足额缴纳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参

与跟投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除外）。 联席主承销商在确定发行价格后根据本次发行定价情况确定各投资

者最终配售金额、配售数量并通知战略配售投资者，如战略配售投资者获配金额低于其预缴的金额，联席主

承销商将及时退回差额。 2021年 12月 30日（T-1日）公布的《山东天岳先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 将披露战略投资者名称、 承诺认购的股票数量以及限售期安排等。

2022年 1月 5日（T+2日）公布的《山东天岳先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

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将披露最终获配的战略投资者名称、股票数量以及限售期安排等。

（五）限售期限

证裕投资及海通创投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24 个

月。

天岳先进专项资管计划获配股票的限售期为 12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之

日起开始计算。

其他战略投资者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12个月。

限售期届满后，战略投资者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上交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六）核查情况

联席主承销商和其聘请的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已对战略投资者的选取标准、配售资格及是否存在

《承销指引》第九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进行核查，并要求发行人就核查事项出具承诺函。 相关核查文件及法

律意见书将于 2021年 12月 30日（T-1日）进行披露。

二、关于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对象的合规性

（一）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对象的主体资格

1.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代码 /

注册号

91310000132260250X

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法定代表人 陈虹

注册资本 人民币 1,168,346.1365万元整 成立日期 1984年 04月 16日

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松涛路 563号 1号楼 509室

营业期限 1984年 04月 16日至不约定期限

经营范围

汽车，摩托车，拖拉机等各种机动车整车，机械设备，总成及零部件的生产、销售，国内贸易（除专项规定），咨询服务

业，以电子商务方式从事汽车整车，总成及零部件的销售，从事网络科技领域内的技术服务，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

技术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及技术的进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

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本企业包括本企业控股的成员企业，汽车租赁及机械设备租赁，实业投资，期刊出版，利用自

有媒体发布广告，从事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控股股东 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总公司

主要人员

董事长、董事陈虹

董事王坚

总裁、董事王晓秋

职工董事钟立欣

独立董事李若山

独立董事曾赛星

独立董事陈乃蔚

监事会主席沈晓苏

监事易联

监事夏明涛

职工监事姜宝新

职工监事徐文晖

代财务总监、副总裁卫勇

副总裁周郎辉

副总裁陈德美

副总裁蓝青松

副总裁杨晓东

副总裁,总工程师祖似杰

董事会秘书陈逊

经核查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汽集团” ）的《营业执照》及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

上汽集团不存在营业期限届满、决定解散、因违反法律法规或其他规范性文件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被责令

关闭或者被撤销、因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被宣告破产等根据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

定应当终止的情形。 联席主承销商认为，上汽集团为合法存续的有限公司。

（2）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根据上汽集团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等资料及上汽公司的确认，经联席主承销商于国家企业信用信

息公开系统（www.gsxt.gov.cn）查询，并根据上汽集团《2021 年半年度报告》及临时公告，上海汽车工业

（集团）总公司持有上汽集团 8,323,028,878股，占比 71.24%，为上汽集团的控股股东；上海市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通过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总公司控制上汽集团 71.24%股份，为上汽集团的实际控制人。 截

至 2021年 6月 30日，上汽集团的前十大股东及出资比例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1 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总公司 8,323,028,878 71.24

2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陆股通） 451,968,704 3.87

3 跃进汽车集团公司 413,919,141 3.54

4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349,768,497 2.99

5 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中原股权价值 1号单一资金信托 105,230,000 0.90

6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00,754,000 0.86

7 河北港口集团有限公司 87,719,298 0.75

8

中 国 人 寿 保 险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传 统 - 普 通 保 险 产 品

-005L-CT001沪

82,480,624 0.71

9 华融汇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71,688,948 0.61

10 广东恒健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40,704,757 0.35

合计 10,027,262,804 85.82

（3）战略配售资格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于 1997年 8月经上海市人民政府以（1997）41 号文和上海市证券管理

办公室沪证司（1997）104号文批准，由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总公司（以下简称“上汽总公司” ）独家发起

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于 1997年 11月 7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证监发字（1997）500号文批准，

本公司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境内上市内资股（A股）股票并上市交易，股票代码为 600104。 首次向社会公

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3.00亿股，于 1997年 11月 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2020年，上汽集团资产总计

9,194.15亿元；净资产总计 2,601.03亿元、营业收入总计 7,421.32亿元、净利润总计 204.31亿元。

上汽集团作为国内规模领先的汽车上市公司，努力把握产业发展趋势，加快创新转型，正在从传统的制

造型企业向为消费者提供移动出行服务与产品的综合供应商发展。目前，上汽集团主要业务包括整车（含乘

用车、商用车）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正积极推进新能源汽车、互联网汽车的商业化，并开展智能驾驶等技术

的研究和产业化探索；零部件（含动力驱动系统、底盘系统、内外饰系统，以及电池、电驱、电力电子等新能源

汽车核心零部件和智能产品系统）的研发、生产、销售；物流、汽车电商、出行服务、节能和充电服务等移动出

行服务业务：汽车相关金融、保险和投资业务；海外经营和国际商贸业务：并在产业大数据和人工智能领域

积极布局。

2020年，上汽集团全年销售整车 560万辆，连续 15年销量保持国内第一。其中，上汽自主品牌销售 260

万辆，在总销量中占比达到 46.4%，创出新高；新能源汽车销量为 32 万辆，海外市场销量为 39 万辆，实现全

面领跑，属于国内大型企业。

根据上汽集团出具的承诺函：

1）上汽集团具有相应合法的证券投资主体资格，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已经依法履行内外部批准程序，参

与本次战略配售符合其投资范围和投资领域，不存在任何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

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的规范性文件禁止或限制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

2）上汽集团作为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具备

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发行人长期投资价值，并将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认

购承诺认购数量的发行人股票。

3）上汽集团所有认购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作为本次配售股票的实际持有人，不

存在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符合战略配售条件的证券投资基金等

主体除外）。

综上，根据《承销指引》第二章关于“战略投资者” 的规定，上汽集团作为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

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 具有参与发行人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 不存在违反 《管理办

法》、《实施办法》、《承销指引》、《业务规范》、《倡导建议》 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情形，符

合《承销指引》第八条（一）项规定。

（4）发行人与战略投资者进行战略合作的主要内容

根据发行人与上汽集团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具体合作内容如下：

1.�加强资本运作层面的融合：为进一步强化产业联盟，双方将加强股权层面的合作，最终形成紧密的股

权合作纽带；上汽集团将利用自身行业资源，为山东天岳拓展产业链上下游项目的并购和产业孵化提供资

源和信息渠道对接，以期促进山东天岳外延式发展。

2.�强化产品供应领域合作：基于上汽集团“新四化” 战略中的电动化战略，双方作为汽车半导体 \ 碳化

硅功率器件核心材料（碳化硅衬底）的上下游，将积极探索相关采购体系、产业链配套等方面的合作，致力

于建立紧密的业务合作关系。

3.�加强研发领域合作：双方可探讨开展车规功率半导体技术领域的合作，推动研发资源共享互补，实现

共同学习，缩短产研周期，降低研发成本。

（5）关联关系

经核查，上汽集团与发行人、联席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6）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上汽集团出具的《承诺函》，其以自有资金参与认购。 经核查上汽集团最近一个年度审计报告及相

关说明文件，上汽集团流动资金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的认购资金。

2.广东广祺柒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广东广祺柒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代码 /

注册号

91440605MA57419H3E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 广州盈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29,000万元人民币

住所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桂澜北路 6号千灯湖创投小镇核心区三座 404-405

营业期限 2021年 09月 07日至 2031年 09月 06日

经营范围

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

营活动）。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经核查，广东广祺柒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广祺柒号” ）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

行）》等规定及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的要求办理了私募基金备案登记手续，基金编号为 STD860，备案

日期为 2021年 11月 22日。

经联席主承销商核查广祺柒号的《营业执照》及现行有效的合伙协议，广祺柒号不存在营业期限届满、

合伙人决定解散、因违反法律法规或其他规范性文件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被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因不能

清偿到期债务被宣告破产等根据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合伙协议规定应当终止的情形。 联席

主承销商认为，广祺柒号为合法存续的有限合伙企业。

（2）合伙人及实际控制人

经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www.gsxt.gov.cn）查询，核实广祺柒号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及经广祺

柒号确认，截至本核查报告出具之日，广州盈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广祺柒号执行事务合伙人，广州市人民

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为广祺柒号的实际控制人。 广祺柒号的出资结构如下：

注 1：截至 2021年 6月 30日，广汽集团前十大股东及持股比例分别为，广州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持

股 53.12%；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持股 29.90%；广州汇垠天粤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持

股 4.08%；广州国资发展控股有限公司，持股 2.04%；广州金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广金资产财富管理优选

3号私募投资基金，持股 2.04%；广州轻工工贸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1.02%；普星聚能股份公司，持股 1.00%；

穗甬控股有限公司，持股 0.51%；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锦程沙洲股权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0.40%；魏兆琪，持股

0.22%。

注 2：截至 2021年 6月 30日，广州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系广汽集团控股股东。 广州市人民政府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受广州市人民政府委托行使出资人权利， 持广汽集团控股股东广汽工业集团 100%股

权，并通过广汽工业集团持有广汽集团 53.12�%股份，是其实际控制人。

（3）战略配售资格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广汽集团）成立于 2005年 6月 28日，前身为成立于 1997 年 6 月的

广州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总部广汽中心位于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是一家 A+H股上市的国有控股股份制

企业集团（601238.SH，02238.HK）。 广汽集团拥有全球领先的纯电汽车专属平台 GEP及深度集成“三合

一” 电驱系统，自主研发了集自动驾驶系统、物联系统、云平台及大数据于一身的 ADiGO 智驾互联生态系

统，打造了基于全新纯电专属平台的 Aion系列新能源汽车产品体系，同时已成功向合资企业导入了多款广

汽新能源产品。 2020年，广汽集团实现汽车产销分别为 203.48万辆和 204.38万辆，营业收入 6,315,698.53

万元，净利润 605,106.85万元。 因此，广汽集团属大型企业。 广州盈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广汽资本有限公

司全资子公司，广祺柒号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广州盈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其 0.3448%的份额，作为广州

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的广汽资本有限公司持有其 99.6552%的份额。 广汽集团直接或者间接

持有广祺柒号 100%份额。 因此广祺柒号是广汽集团的下属企业。 根据广祺柒号出具的承诺函：

1）广祺柒号具有相应合法的证券投资主体资格，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已经依法履行内外部批准程序，参

与本次战略配售符合其投资范围和投资领域，不存在任何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

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的规范性文件禁止或限制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

2）广祺柒号作为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具备

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发行人长期投资价值，并将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认

购承诺认购金额的发行人股票；

3）广祺柒号所有认购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作为本次配售股票的实际持有人，不

存在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符合战略配售条件的证券投资基金等

主体除外）。

综上，根据《承销指引》第二章关于“战略投资者” 的规定，广祺柒号作为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

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具有参与发行人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不存在违

反《管理办法》、《实施办法》、《承销指引》、《承销规范》、《倡导建议》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

的情形，符合《承销指引》第八条（一）项规定。

（4）发行人与战略投资者进行战略合作的主要内容

经广祺柒号书面确认， 广汽集团知悉并批准广祺柒号参与此次天岳先进的战略配售及战略合作内容。

根据发行人与广祺柒号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具体合作内容如下：

1、加强资本运作层面的协同：广祺柒号作为广汽集团全资投资平台，将致力于加强与天岳先进股权层

面的合作，依托广汽集团的雄厚资本建立紧密的合作纽带。 在上游原材料领域，广祺柒号将协同母公司广汽

集团以共同参与、联合投资的方式推进研发及扩产的落地；在下游应用层面，广祺柒号可为发行人的业务延

伸及投资提供对接和支撑。

2、产业链赋能：作为广祺柒号母公司的广汽集团积极布局功率器件设计、加工等新能源领域，同时积极

推进相关新技术在新能源汽车的应用开发。 广祺柒号将积极推动母公司在产业链相互配套、采购体系支撑

等方面与发行人展开合作，建立紧密的业务合作关系。 广祺柒号将作为未来供应链中的重要纽带，积极推动

发行人同广汽集团保持长期良好合作。

3、联合研发：功率半导体是新能源汽车的核心零部件之一（用于 OBC、BMS、充电模块、DCDC、电驱动

等）。发行人作为 SiC衬底领域龙头企业，将凭借与广祺柒号的战略合作关系优先与其母公司广汽集团在相

关领域的自主研发开展广泛合作。

（5）关联关系

经核查，广祺柒号与发行人、联席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6）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广祺柒号出具的承诺函，其认购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资金来源为其自有资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

资方向。 经核查广祺柒号出具的财务报表，广祺柒号的流动资产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签署的认股协议中约

定的承诺认购金额。

3.广东小鹏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广东小鹏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代码 /

注册号

91440101MA5CTGH317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夏珩

注册资本 2000000.000000万人民币

住所 广州市黄埔区中新知识城亿创街 1号 406房之 176

营业期限 2019-06-21至 2069-06-19

经营范围

车辆工程的技术研究、开发;企业自有资金投资;电气设备零售;电子元件及组件制造;电子元器件零售;软件零售;

软件服务;软件测试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信息电子技术服务;软件产品开发、生产;商品信息咨询服务;互联网

商品销售（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汽车租赁;为电动汽车提供电池充电服务;充电桩销售;充电桩制造;充电桩设施

安装、管理;通信终端设备制造;汽车销售;科技信息咨询服务;科技中介服务;电气机械制造;电气机械设备销售;汽

车零配件设计服务;汽车零配件批发;汽车零配件零售;在国家允许外商投资的领域依法进行投资（限外商投资企

业）;汽车充电模块销售;货物进出口(涉及外资准入特别管理规定和许可审批的商品除外);技术进出口;汽车零售;

电子商务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服务;投资咨询服务;新能源汽车关键零部件制造：电池隔膜（厚度 15-40μm，孔

隙率 40%-60%）； 电池管理系统， 电机管理系统， 电动汽车电控集成； 电动汽车驱动电机 （峰值功率密度≥

2.5kW/kg，高效区：65%工作区效率≥80%），车用 DC/DC（输入电压 100V-400V），大功率电子器件（IGBT，电压

等级≥600V，电流≥300A）；插电式混合动力机电耦合驱动系统；燃料电池低铂催化剂、复合膜、膜电极、增湿器控

制阀、空压机、氢气循环泵、70MPa氢瓶

主要人员

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夏珩

监事何涛

经核查，广东小鹏汽车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小鹏” ）的《营业执照》及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

广东小鹏不存在营业期限届满、决定解散、因违反法律法规或其他规范性文件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被责令

关闭或者被撤销、因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被宣告破产等根据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

定应当终止的情形。 联席主承销商认为，广东小鹏为合法存续的有限公司。

（2）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经核查，截止本核查报告出具之日，XPeng�(Hong�Kong)�Limited持有广东小鹏 100%股权，系广东小

鹏控股股东。广东小鹏系 XPeng�Inc.（以下简称“小鹏汽车” ）100%间接持股的境内子公司。何小鹏为广东

小鹏实际控制人。 广东小鹏的股权结构如下：

（3）战略配售资格

小鹏汽车是一家专注未来出行的科技公司，一直坚持饱和式研发投入，构建全栈自研的核心能力，用科

技为人类创造更愉悦的出行生活。 公司研发总部位于广州，并在北京、上海、及美国硅谷和圣地亚哥设有办

公室，汽车生产制造中心位于肇庆工厂。 公司自成立以来已成为中国领先的智能电动汽车公司之一，以领先

的软件、数据及硬件技术为核心，为自动驾驶、智能网联和核心汽车系统带来创新。 目前公司的主营业务包

括智能电动车的研发、生产和销售；自动驾驶及车联网人工智能技术研发；核心汽车系统（包括动力系统、电

子电气架构等相关关键技术）研发；充电桩及充电设施研发、生产和销售；汽车相关金融、保险和投资业务；

海外经营业务； 并在飞行汽车和智能机器人领域积极布局。 小鹏汽车于 2020 年 8 月 27 日在纽约交易所

（NYSE）上市，首次公开招股发行美国存托股（ADR），股票代码为 XPEV；并于 2021 年 7 月 7 日在香港

交易所（HKEX）双重主要上市，成为新造车势力中首个在纽交所和港交所上市的企业，股票代码为 9868。

2020年，小鹏汽车资产总计 477.1亿元，净资产总计 344.3亿元，营业收入总计 58.4亿元。 因此，小鹏汽车属

于大型企业。 广东小鹏系大型企业小鹏汽车的下属企业。

根据广东小鹏出具的承诺函：

1）广东小鹏具有相应合法的证券投资主体资格，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已经依法履行内外部批准程序，参

与本次战略配售符合其投资范围和投资领域，不存在任何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

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的规范性文件禁止或限制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

2）广东小鹏作为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具备

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发行人长期投资价值，并将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认

购承诺认购数量的发行人股票。

3）广东小鹏所有认购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作为本次配售股票的实际持有人，不

存在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

根据《承销指引》第二章关于“战略投资者” 的规定，该战略投资者作为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

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具有参与发行人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不存在违反

《管理办法》、《实施办法》、《承销指引》、《业务规范》、《倡导建议》 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

情形，符合《承销指引》第八条（一）项规定。

（4）发行人与战略投资者进行战略合作的主要内容

广东小鹏系纽交所上市公司、港交所上市公司小鹏汽车 100%间接持股的境内子公司，将作为小鹏汽车

的出资主体参与天岳先进科创板 IPO战略配售。广东小鹏此次参与天岳先进战略配售已获得小鹏汽车授权

和审批，小鹏汽车承诺将促使广东小鹏履行后续相关战略合作内容。根据发行人与广东小鹏签署的《战略合

作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供应链合作。 小鹏汽车作为计划推出量产配置碳化硅基芯片 800V高压平台以及 480KW 超快充电

桩的新能源车企，未来对碳化硅芯片及上游资源需求旺盛，广东小鹏将借助小鹏汽车相关资源与天岳先进

在优质碳化硅衬底产品供应链方面具备强业务协同性。 广东小鹏作为小鹏汽车 100%间接持股的境内子公

司将作为供应链中的重要纽带，积极推动发行人同小鹏汽车保持良好合作。

2）技术研发合作。由于碳化硅在新能源汽车端应用还较为初期，双方将共同摸索和制定相关产品标准，

提升生产工艺技术、产品质量及生产能力。

3）市场合作。 双方将就年度相关市场状况、技术发展、行业动态和趋势等进行交流，共享对碳化硅产业

发展状况的预判。

（5）关联关系

经核查，广东小鹏与发行人、联席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6）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广东小鹏书面承诺，其以自有资金参与认购。 经核查广东小鹏最近一个年度审计报告及相关说明

文件，广东小鹏流动资金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的认购资金。

4.上海国鑫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上海国鑫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代码 /

注册号

91310104703034848B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

独资）

法定代表人 陆稹

注册资本 400000.000000万人民币

住所 上海市徐汇区南丹路 1号 1幢

营业期限 2000年 10月 09日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投资及投资管理、投资咨询、财务顾问、国内贸易。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人员

董事长陈航标

总经理陆禛

董事史路燕

董事赵建华

董事杨敏

监事徐聆

监事陈书烨

监事伏宝会

经核查，上海国鑫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国鑫” ）的《营业执照》及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

上海国鑫不存在营业期限届满、决定解散、因违反法律法规或其他规范性文件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被责令

关闭或者被撤销、因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被宣告破产等根据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

定应当终止的情形。 联席主承销商认为，上海国鑫为合法存续的有限公司。

（2）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根据上海国鑫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等资料及上海国鑫的确认，截至本核查报告出具之日，上海国

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国资经营” ）持有上海国鑫 100%的股权，为上海国鑫的控股股东，上

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上海市国资委” ）间接持有上海国鑫 100%股权，为上海国鑫的

实际控制人。 上海国鑫的股权结构如下所示：

（3）战略配售资格

上海国鑫是 2000年 10月经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成立的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是上海国际集团系统

战略性金融资产的重要持股公司。 目前上海国资经营持有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601211.

SH）、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601825.SH）、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代码：601601.SH）等多家重点金融机构股权，曾成功主导、参与市属金融机构及重点国企的重组与改

制。 上海国鑫 2020年期末对外投资余额近 140亿元，净利润约 12.9亿元。 因此，上海国鑫属大型企业。

根据上海国鑫出具的承诺函：1）上海国鑫具有相应合法的证券投资主体资格，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已经

依法履行内外部批准程序，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符合其投资范围和投资领域，不存在任何法律、行政法规、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的规范性文件禁止或限制参与本次战略配

售的情形；2） 上海国鑫作为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

业，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发行人长期投资价值，并将按照最终确定的发

行价格认购承诺认购数量的发行人股票；3） 上海国鑫所有认购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作为本次配售股票的实际持有人，不存在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

根据《承销指引》第二章关于“战略投资者” 的规定，该战略投资者作为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

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具有参与发行人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不存在违反

《管理办法》、《实施办法》、《承销指引》、《业务规范》、《倡导建议》 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

情形，符合《承销指引》第八条（一）项规定。

（4）发行人与战略投资者进行战略合作的主要内容

根据发行人与上海国鑫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在高端制造方面，双方将在半导体衬底材料研发和生产等领域的投资项目加大合作力度，加快产融

结合，促进相关高端制造业的健康发展。

2）在区域发展方面，结合发行人的优势与上海国鑫在长三角地区的区域优势，帮助发行人实现碳化硅

衬底材料在长三角地区的整合、收购计划，促进产业与资本的高度融合。 同时上海国鑫将利用自身地缘优

势，多角度协助发行人在上海临港新片区建设碳化硅衬底生产基地项目的推进。

3）在财务融资方面，上海国鑫可通过上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协调其参股投资的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和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发行人建立合作关系，为发行人在上海的业务开展中

进行信贷、融资、增信等活动提供品质服务。

4）在产业合作方面，上海国鑫可通过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旗下设立的金浦基金、国和基金等一系列

股权投资基金，加深与发行人在半导体产业链、5G通信、国防军工的投资合作，与其被投资的半导体行业明

星项目共同探索基于碳化硅衬底的多类型应用场景。

（5）关联关系

经核查，并经上海国鑫确认，截至本核查报告出具之日，上海国鑫的控股股东上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

司持有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 21.34%的股权，为国泰君安的控股股东。 上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的控股

股东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持有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 7.66%的股权， 为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的实际控

制人。 因此，上海国鑫和国泰君安属于同一控制下的企业。

经联席主承销商核查， 上海国鑫属于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

业，其选择标准、战略配售资格均符合《承销指引》、《实施办法》等法规规定。 上海国鑫与国泰君安为受同

一控制关系，但其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已按照其公司章程和内部规章制度的规定进行独立决策，与发行人、国

泰君安之间不存在利益输送情形，不存在违反《承销指引》第九条和《证券法》第三十一条“证券公司不得

为本公司预留所代销的证券和预先购入并留存所包销的证券” 等相关规定约定的禁止性情形。

除上述情况外，上海国鑫与发行人、联席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经核查并经上海国鑫确

认，截至本核查报告出具之日，上海国鑫与发行人、联席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利益输送情形。

（6）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上海国鑫书面承诺，其以自有资金参与认购。 经核查上海国鑫最近一个年度审计报告及相关说明

文件，上海国鑫流动资金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的认购资金。

5.GIC�Private�Limited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新加坡政府投资有限公司（GIC�Private�Limited）

注册地址 168�Robinson�Road,�#37-01�Capital�Tower,�Singapore�068912

企业性质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经核查，新加坡政府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GIC” ）是经中国证监会批准获得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证券投资业务许可证，编号为 QF2005ASO030，GIC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2）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经核查，截至本核查报告出具之日，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持有 GIC�100%的股份，为其控股股东。GIC的

股权结构如下：

（3）战略配售资格

GIC 是新加坡最知名且最重要的主权财富基金，是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其主要任务是

管理新加坡的外汇储备，跨出新加坡国界向海外大举投资，目前管理的资产超过千亿美元，因此，GIC 属于

大型企业。

根据 GIC出具的承诺函：1）GIC具有相应合法的证券投资主体资格，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已经依法履行

内外部批准程序，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符合其投资范围和投资领域，不存在任何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 上海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的规范性文件禁止或限制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

形；2）GIC作为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具备良好

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发行人长期投资价值，并将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承

诺认购数量的发行人股票；3）GIC所有认购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作为本次配售股票

的实际持有人，不存在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

根据《承销指引》第二章关于“战略投资者” 的规定，该战略投资者作为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

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具有参与发行人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不存在违反

《管理办法》、《实施办法》、《承销指引》、《业务规范》、《倡导建议》 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

情形，符合《承销指引》第八条（一）项规定。

（4）发行人与战略投资者进行战略合作的主要内容

根据国际知名行业咨询机构 Yole 的统计，2019 年及 2020 年公司已跻身半绝缘型碳化硅衬底市场的

世界前三，同时发行人结合“专注半导体材料的研发与生产，成为国际先进的半导体材料公司，并致力于实

现我国半导体材料的自主可控。 ” 的自身愿景，积极布局国际市场。 在此背景下发行人与 GIC签署《战略合

作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GIC作为新加坡主权基金，在全球 40个国家和地区具有广泛的投资布局，在东南亚地区具有深厚的

社会资源和深远的社会影响力，拥有优秀的投后管理服务、被投企业交流服务以及业务运营与拓展经验。 双

方可在产业合作、渠道开拓、市场开发等领域加强合作，为天岳先进扩展新市场与新渠道提供更多便利。 同

时，GIC 在全球范围内具有半导体、电子、信息技术产业等的广泛布局，能够为发行人的全球化发展提供协

同作用。

2）GIC一直以来高度关注半导体产业的动向与发展,并以此为重点投资领域。 作为长期投资者， GIC

在中国半导体产业链进行了广泛的投资布局，同时参与了多个国际半导体股权投资，可以以此为基础进一

步支持发行人积极开拓海外市场，实现双方在海外业务拓展等方面具有协调互补的长期共同利益。

（5）关联关系

经核查，GIC与发行人、联席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6）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 GIC书面承诺，其以自有资金参与认购，流动资金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的认

购资金。

6.中建材联合投资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中建材联合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代码 /

注册号

91110000717843451K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魏如山

注册资本 175000.000000万人民币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南路 2号

营业期限 2014年 07月 17日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与资产管理；投资咨询。（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控股股东 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

主要人员

总经理、执行董事魏如山

监事王迎财

经核查，中建材联合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建材投资” ）的《营业执照》及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

中建材投资不存在营业期限届满、决定解散、因违反法律法规或其他规范性文件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被责

令关闭或者被撤销、因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被宣告破产等根据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

规定应当终止的情形。 联席主承销商认为，中建材投资为合法存续的有限公司。

（2）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经核查，截止本核查报告出具之日，中建材投资为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建材集团” ）

的全资子公司。 国务院间接持有中建材联合投资有限公司 100%股权。 中建材集团为中建材投资控股股东，

国务院为中建材投资的实际控制人。 中建材投资的股权结构如下：

（3）战略配售资格

中国建材集团是无机非金属材料主业的唯一央企，承担着我国在该领域科技支撑的重要使命，在水泥、

商混、石膏板、玻璃纤维、风电叶片、水泥玻璃工程技术服务等 7 项业务规模居世界第一；超薄电子玻璃、高

性能碳纤维、锂电池隔膜、超特高压电瓷等多项新材料业务国内领先。 无机非金属新材料领域拥有最雄厚的

科研实力，拥有 3.8万名科技研发和工程技术人员，26 家国家级科研设计院所，有效专利 15000 项，33 个国

家行业质检中心，11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7 个国家标委会，6 项国家科技进步一等

奖，4项中国工业大奖。 截止 2020年末，中建材集团总资产合计 6001.26亿元，营业收入 3940.97亿元，净利

润 201.35亿元。 因此，中建材集团属大型企业。

中建材投资成立于 2014 年 7 月，为中建材集团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 175,000 万元人民币，经营范围

为投资管理与资产管理，投资咨询。 中建材投资多年来积极利用并协调中建材集团行业资源，开展产业链上

下游项目在资源端和信息渠道端的对接，挖掘被投资企业潜力，秉承价值投资理念，追求健康持久的合作关

系。 因此，中建材投资系大型企业中建材集团的下属企业。

根据中建材投资出具的承诺函：

1）中建材投资具有相应合法的证券投资主体资格，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已经依法履行内外部批准程序，

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符合其投资范围和投资领域，不存在任何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

海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的规范性文件禁止或限制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

2）中建材投资作为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具

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发行人长期投资价值，并将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

认购承诺认购数量的发行人股票；

3）中建材投资所有认购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作为本次配售股票的实际持有人，

不存在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

根据《承销指引》第二章关于“战略投资者” 的规定，该战略投资者作为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

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具有参与发行人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不存在违反

《管理办法》、《实施办法》、《承销指引》、《业务规范》、《倡导建议》 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

情形，符合《承销指引》第八条（一）项规定。

（4）发行人与战略投资者进行战略合作的主要内容

经中国建材集团第十次办公会决议，批准其全资投资子公司中建材投资作为主体参与天岳先进此次战

略配售。 根据发行人与中建材投资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科研与产业链赋能方面：中建材集团致力于发展无机非金属新材料产业，解决卡脖子问题，推动国家

科技创新，将依托所属中材人工晶体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人工晶体院）等相关科研院所，利用全资子公司

中建材投资与发行人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契机，共同推进第三代半导体及其他人工晶体相关科技研发和应

用。 同时，中建材投资将推进其母公司中国建材在能源相关产业链上下游如石墨、锂电池隔膜、高压电瓷等

方面均有成熟布局，与产业链相关企业拥有良好的合作关系，将与发行人共同拓展相关市场，形成产业链上

下游的深层互动。

2）资本合作方面：中建材投资作为中建材集团投资平台将协调集团各方资源助力发行人可持续发展。

主要在新材料产业，双方将加强股权层面的合作，最终形成紧密的股权合作纽带。 中建材投资将积极促进母

公司中建材集团利用自身行业资源，为发行人开展产业链上下游项目的并购和产业孵化提供资源和信息渠

道对接，推荐或联合投资 /收购合作领域内具有发展潜力的目标企业，以期促进发行人半导体外延式发展。

（5）关联关系

经核查，中建材投资与发行人、联席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6）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中建材投资书面承诺，其以自有资金参与认购。 经核查中建材投资流动资金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

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的认购资金。

7.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问鼎投资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问鼎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代码 /

注册号

91330206MA28YRYM3F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

资）

法定代表人 吴映明

注册资本 50000.000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7年 04月 06日

住所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七星路 88号 1幢 401室 A区H0939

营业期限 2017年 04月 06日至 2047年 04月 05日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 （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

（融）资等金融业务)

主要人员

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吴映明

监事赖晓艳

经核查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问鼎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问鼎投资” ）的《营业执照》及现行有效的公

司章程，问鼎投资不存在营业期限届满、决定解散、因违反法律法规或其他规范性文件被依法吊销营业执

照、被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因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被宣告破产等根据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

公司章程规定应当终止的情形。 联席主承销商认为，问鼎投资为合法存续的有限公司。

（2）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经核查，截止本核查报告出具之日，问鼎投资的股权结构如下：

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德时代” ）持有问鼎投资 100%股权。 因此问鼎投资

的控股股东为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战略配售资格

宁德时代于 2018年 6月 11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代码 300750。 宁德时代是全球领先的新能

源创新科技公司，在电池材料、电池系统、电池回收等产业链关键领域拥有核心技术优势及前瞻性研发布

局，专注于动力电池及储能电池的研发、生产及销售，并通过商业模式创新致力于为全球新能源应用提供一

流的解决方案和服务。

公司主要产品包括动力电池系统、储能系统和锂电池材料。 公司三大战略发展方向：一是以“电化学储

能 +可再生能源发电” 为核心，实现对固定式化石能源的替代，摆脱对火力发电的依赖。 二是以“动力电池

+新能源车” 为核心，实现对移动式化石能源的替代，摆脱交通出行领域对石油的依赖。 三是以“电动化 +

智能化” 为核心，推动市场应用的集成创新，为各行各业提供可持续、可普及、可信赖的能量来源。

截至 2021年 6月 30 日，公司拥有研发技术人员 7,878 名，其中，拥有博士学历的 134 名、硕士学历的

1,524名，完善的研发体系、强大的研发团队推动公司研发技术水平持续提升。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公

司及其子公司共拥有 3,357项境内专利及 493项境外专利，正在申请的境内和境外专利合计 3,379 项。 公

司与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签约成立清洁能源联合实验室，建立协同创新的合作研发平台，打造清洁能源

科技与技术领域产学研联合创新高地。 截止 2021 年 6 月 30 日，宁德时代营业收入为 44,074,560,629.16

元，净利润 4,483,787,564.06元，属于国内大型企业。 问鼎投资为大型企业宁德时代下属企业。

问鼎投资成立于 2017年 4月， 为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资控股子公司专注于宁德时代

上下游产业链的延伸，同时专注于国内市场投资具有高成长性和上市潜力的企业，始终追求长期价值投资，

与企业保持长期健康的合作关系。

根据问鼎投资出具的承诺函：

1）问鼎投资具有相应合法的证券投资主体资格，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已经依法履行内外部批准程序，参

与本次战略配售符合其投资范围和投资领域，不存在任何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

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的规范性文件禁止或限制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

2）问鼎投资作为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具备

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发行人长期投资价值，并将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认

购承诺认购数量的发行人股票。

3）问鼎投资所有认购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作为本次配售股票的实际持有人，不

存在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符合战略配售条件的证券投资基金等

主体除外）。

综上，根据《承销指引》第二章关于“战略投资者” 的规定，问鼎投资作为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

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具有参与发行人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不存在违

反《管理办法》、《实施办法》、《承销指引》、《业务规范》、《倡导建议》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

的情形，符合《承销指引》第八条（一）项规定。

（4）发行人与战略投资者进行战略合作的主要内容

根据发行人与问鼎投资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具体合作内容如下：

1）半导体材料领域产品研发、应用与市场建设

结合发行人在碳化硅衬底研发、生产领域的专业性和问鼎投资（及其关联方）在半导体下游应用领域

的优势，探讨开展碳化硅衬底采购、碳化硅半导体产品研发、产业合作和市场建设。 具体以双方另行协商并

签署的协议约定的内容为准。

2）半导体设备领域产品研发、应用于市场建设

结合发行人在碳化硅晶体生长设备的研发、生产领域的专业性和问鼎投资（及其关联方）所投企业在

半导体设备领域的优势，探讨开展半导体设备产品研发、产业合作和市场建设。 具体以双方另行协商并签署

的协议约定的内容为准。

3）投融资支持

问鼎投资（及其关联方）将发挥自身优势，综合协调产业及资金资源，为发行人碳化硅材料的研发、生

产和销售的多渠道融资提供必要的支持。

（5）关联关系

经核查，问鼎投资与发行人、联席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6）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问鼎投资出具的《承诺函》，其以自有资金参与认购。 经核查问鼎投资最近一个年度审计报告及相

关说明文件，问鼎投资流动资金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的认购资金。

8、国泰君安君享科创板天岳先进 1号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基本情况

天岳先进专项资管计划参与战略配售的数量为不超过本次公开发行规模的 10%，即 429.7110 万股，同

时参与认购规模上限（含新股配售经纪佣金）不超过 7,497万元。 具体情况如下：

名称：国泰君安君享科创板天岳先进 1号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设立时间：2021年 11月 3日

募集资金规模：7,497万元

产品备案信息：产品编码为 STC283

备案日期：2021年 11月 5日

管理人：上海国泰君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实际支配主体：上海国泰君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共 21 人参与天岳先进专项资管计划，参与人姓名、职务、实际缴款金额、资管计划份额的持有比例、员

工类别等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任职公司名称 职务

实际缴款金额

（万元）

专项资管计划的

持有比例

员工类别

1 窦文涛 天岳先进 行政中心二级部负责人 500 6.6693% 核心员工

2 杜健 天岳先进 生产中心二级部员工 500 6.6693% 核心员工

3 刘家朋 天岳先进 研发中心二级部负责人 500 6.6693% 核心员工

4 潘鹏程 天岳先进 行政中心二级部员工 500 6.6693% 核心员工

5 隋晓明 上海天岳 生产中心负责人 500 6.6693% 核心员工

6 王凤玲 天岳先进 生产中心二级部员工 500 6.6693% 核心员工

7 王昆鹏 上海天岳 研发中心二级部负责人 500 6.6693% 核心员工

8 王艳 天岳先进 行政中心二级部负责人 500 6.6693% 核心员工

9 钟文庆 上海天岳 董事、CFO 500 6.6693%

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

10 陈庆庆 天岳先进 生产中心二级部员工 470 6.2692% 核心员工

11 关红 天岳先进 企业管理部员工 360 4.8019% 核心员工

12 梁庆瑞 天岳先进 研发中心二级部负责人 340 4.5351% 核心员工

13 尹晓 天岳先进 研发中心二级部员工 300 4.0016% 核心员工

14 田磊 天岳先进 行政中心二级部员工 260 3.4681% 核心员工

15 亓存甜 天岳先进 财务中心员工 257 3.4280% 核心员工

16 华荣生 上海天岳 生产中心二级部负责人 230 3.0679% 核心员工

17 周敏 天岳先进 研发中心二级部员工 210 2.8011% 核心员工

18 高超 天岳先进 董事、CTO 190 2.5343%

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

19 杨世兴 天岳先进 研发中心二级部员工 170 2.2676% 核心员工

20 李宛曈 天岳先进 营销中心负责人 110 1.4673% 核心员工

21 王辛 上海天岳 行政中心二级部负责人 100 1.3339% 核心员工

合计 7,497 100% -

注 1：合计数与各部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存在的差异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注 2：天岳先进专项资管计划总缴款金额为 7,497万元，用于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认购金额上限（含新股

配售经纪佣金）不超过 7,497万元。

注 3：最终认购股数待 2021年 12月 29日（T-2日）确定发行价格后确认。

注 4：上海天岳全称为上海天岳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系发行人的全资子公司。

经联席主承销商和聘请的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核查，并经发行人确认，天岳先进专项资管计划的

份额持有人均为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 上述人员均与发行人或发行人子公司签署劳动合同。

天岳先进专项资管计划属于“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

划” 。

（2）董事会决议

2021年 11月 1日，发行人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并批准《关于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

核心员工参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战略配售的议案》，同意发行人部分高级管理人员、核

心员工设立专项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参与公司本次发行战略配售。

（3）设立情况

本次配售共设立 1个专项资管计划： 国泰君安君享科创板天岳先进 1 号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天岳先进专项资管计划已于 2021年 11月 5日依法完成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的备案。

（4）实际支配主体

根据《资产管理合同》的约定，管理人有权：“（1）按照本合同约定，独立管理和运用资产管理计划财

产；（2）按照本合同约定，及时、足额获得管理人管理费用及业绩报酬（如有）；（3）按照有关规定和本合同

约定行使因资产管理计划财产投资所产生的权利；（4）根据本合同及其他有关规定，监督托管人，对于托管

人违反本合同或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对资产管理计划财产及其他当事人的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应当及时

采取措施制止，并报告监管机构（如需）；（5）自行提供或者委托经中国证监会、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认定

的服务机构为资产管理计划提供募集、份额登记、估值与核算、信息技术系统等服务，并对其行为进行必要

的监督和检查；（6）以管理人的名义，代表资产管理计划行使投资过程中产生的权属登记等权利；（7）对委

托人采取相关措施仍无法进行客户身份识别或者经过评估超过其风险管理能力的，有权依法拒绝与委托人

建立业务关系或者进行交易；已建立业务关系的，有权中止交易并按照规定处理，包括终止业务关系；（8）

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规定的及本合同约定的其他权利。 ” 因此，天岳先进专项资管计

划的管理人上海国泰君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能够独立决定资产管理计划在约定范围内的投资、已投资

项目的管理和内部运作事宜，为天岳先进专项资管计划的实际支配主体。

（5）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及确认，并经核查，天岳先进专项资管计划系为本次战略配售之目的设立，符合

《承销指引》第八条第（五）项的规定，且均已按照适用法律法规的要求完成备案程序；天岳先进专项资管

计划的份额持有人均为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或核心员工，天岳先进专项资管计划属于“发行人的高级管

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

（6）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天岳先进专项资管计划为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根据参与人员的书面承诺，参与人员认购资金均为自有

资金。

9、国泰君安证裕投资有限公司（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国泰君安证裕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代码 / 注

册号

91310000MA1FL54T3M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温治

注册资本 300000.000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8年 02月 12日

住所 上海市杨浦区周家嘴路 3255号 1106室

营业期限自 2018年 02月 12日 营业期限至 不约定期限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金融产品投资。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主要人员 温治、韩志达、向泰、王晓梅、王枞、傅南平

（2）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证裕投资系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设立的全资子公司，国泰君安持有其 100%的股

权，国泰君安实际控制证裕投资。

（3）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承销指引》第三章关于“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 的规定，证裕投资作为联席保荐机构（联席

主承销商）国泰君安依法设立的另类投资子公司，具有参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符合《承

销指引》第八条第（四）项的规定。

根据《证券公司另类投资子公司管理规范》的相关规定，国泰君安自 2018 年起由证裕投资全面承担其

自营投资品种清单以外的另类投资业务，证裕投资的合规与风险管理纳入了母公司国泰君安统一体系。

（4）关联关系

经核查，截至本核查报告出具日，证裕投资为国泰君安子公司，证裕投资与国泰君安存在关联关系，证

裕投资与海通证券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发行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5）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证裕投资出具承诺，证裕投资用于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资金均为其自有资金。 经核查证裕投资最近一

个会计年度的审计报告及最近一期的财务报告，证裕投资的流动资金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签署的战略配售

协议的认购资金。

（6）限售期限及相关承诺

证裕投资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24 个月。 限售期

届满后，证裕投资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上交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证裕投资承诺不利用获配股份取得的股东地位影响发行人正常生产经营，不在获配股份限售期内谋求

发行人控制权。

10、海通创新证券投资有限公司（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海通创新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代码 / 注

册号

91310000594731424M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时建龙

注册资本 1150000.000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2年 4月 24日

住所 上海市静安区常德路 774号 2幢 107N 室

营业期限自 2012年 4月 24日 营业期限至 不约定期限

经营范围

证券投资，金融产品投资，股权投资。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主要人员 时建龙、余际庭、常红

（2）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海通创投控股股东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战略配售资格

海通创投作为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海通证券的另类投资子公司，为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相

关子公司，具有参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符合《承销指引》第三章关于“保荐机构相关子

公司跟投” 的相关规定。

（4）关联关系

经核查，海通创投系海通证券的另类投资子公司；本次发行前，海通证券直接或间接控制的辽宁中德产

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辽宁海通新能源低碳产业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海通创投三家主

体合计持有发行人 12.0483%的股份，海通创投直接持有发行人 0.4953%的股份。除前述事项外，海通创投与

发行人、海通证券、国泰君安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5）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核查了海通创投提供的最近一个年度的审计报告及最近一期的财务报

告，海通创投的流动资金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的认购资金；同时，海通创投出具承诺，

海通创投用于缴纳本次战略配售的资金为其自有资金。

（6）限售期限及相关承诺

海通创投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24 个月。 限售期

届满后，海通创投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上交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海通创投承诺不利用获配股份取得的股东地位影响发行人正常生产经营，不在获配股份限售期内谋求

发行人控制权。

（二）战略投资者战略配售协议

发行人与上述确定的获配对象签署了参与此次发行的战略投资者战略配售协议， 约定了申购款项、缴

款时间及退款安排、限售期限、保密义务、违约责任等内容。

发行人与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的内容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

编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情形，内容合法、有效。

（三）合规性意见

1、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向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配售股票不存在《承销指引》第九条规定的禁止性情

形。 其中《承销指引》第九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为：

（1）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向战略投资者承诺上市后股价将上涨，或者股价如未上涨将由发行人购回股票

或者给予任何形式的经济补偿；

（2）主承销商以承诺对承销费用分成、介绍参与其他发行人战略配售、返还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等作为

条件引入战略投资者；

（3）发行人上市后认购发行人战略投资者管理的证券投资基金；

（4）发行人承诺在战略投资者获配股份的限售期内，委任与该战略投资者存在关联关系的人员担任发

行人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但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设立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参与战略

配售的除外；

（5）除员工持股计划和证券投资基金外，战略投资者使用非自有资金认购发行人股票，或者存在接受

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

（6）其他直接或间接进行利益输送的行为。

2、海通创投目前合法存续，为海通证券依法设立的另类投资子公司，证裕投资目前合法存续，为国泰君

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另类投资子公司。 海通创投和证裕投资符合发行人选取战略投资者的标准，符

合《承销指引》第八条第（四）项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等相关规定，具有参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

的资格。 同时，本次战略配售不存在《承销指引》第九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符合法律法规相关规定。

3、天岳先进专项资管计划目前合法存续，已完成相关备案程序。 符合发行人选取战略投资者的标准，同

时亦符合《承销指引》第八条第（五）项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等相关规定，具有参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战

略配售的资格。

4、天岳先进专项资管计划的所有投资者均为符合《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证

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计划运作管理规定》等监

管要求的合格投资者。 该资管计划为权益类资管计划，认购门槛为 100万元，成立规模不低于 1,000 万元，

符合《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

《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计划运作管理规定》等的监管要求。

（四）律师核查意见

联席主承销商聘请的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经核查后认为：

截至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战略投资者数量和配售股份数量符合 《实施办

法》《承销指引》等相关规定，本次发行制定的战略投资者选取标准符合《承销指引》的相关规定，证裕投

资、海通创投、天岳先进资管计划、上汽集团、广祺柒号、广东小鹏、上海国鑫、GIC、中建材投资及问鼎投资具

备参与发行人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证裕投资、海通创投、天岳先进资管计划、上汽集团、广祺柒号、广

东小鹏、上海国鑫、GIC、中建材投资及问鼎投资参与发行人本次发行战略配售不存在《承销指引》第九条规

定的禁止性情形。

（五）联席主承销商核查结论

综上，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经核查后认为：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的选取标准、配售资格符合

《实施办法》《承销指引》 等法律法规规定； 本次发行战略配售投资者符合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的选取标

准，具备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的配售资格；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向本次发行战略配售投资者配售股票不存在

《承销指引》第九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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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山东天岳先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战略配售之专项核查报告

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商城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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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住所：上海市广东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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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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